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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有关授权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16 年 8 月 29

日召开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方案，

并授权发行人董事会依据法律法规、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股东大会决议，

全权办理本次发行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制定发行方案，负责具体实施

和执行次公司债券发行及申请转让事宜等关于本次发行上市的一切事宜。董事会

对董事长就本次发行的所有工作均予以认可。同时，为高效、有序地完成公司债

券的相关发行工作，董事会同意在上述授权范围内进一步授权董事长根据公司需

要以及其他市场条件主持并组织实施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事宜,具体内容包

括但不限于： 

（1）决定发行方案以及修订调整本次债券发行的条款，包括但不限于具体

发行规模、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募集资金用途、债券期限、债券利率或其确定

方式、发行时机、评级安排、配售安排、还本付息的具体安排、是否提供担保及

担保方式、是否设置回售条款和赎回条款、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交易的场所，

以及其他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方案有关的事宜； 

（2）执行就本次发行及申请上市而作出所有必要的步骤，包括但不限于：

签署所有必要的法律文件，选择并委聘涉及的各类中介机构，确定承销安排，编

制及向监管机构报送有关申请文件，选择债券受托管理人，签署债券受托管理协

议及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等；在本次发行完成后，办理上市交易的相关事宜； 

（3）如监管部门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必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可依据监管部门的意见

（如有）对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作适当调整或根据实际情况

决定是否继续开展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工作； 



（4）办理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有关的其他事项； 

（5）本授权自公司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就《关于发行公司债券方

案的议案》审议批准以及本次董事会审议批准后生效,有效期至上述授权事项办

理完毕之日止。 

特此公告。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0 月 27日 

 

 




